
新竹縣關西鎮績優運動選手及指導教練獎勵金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

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說明 

二、 

3、指導教練不得具有公、私立

學校教職員、代理代課教師或

專（聘）任教練等支領公部門

薪給之身分。 

二、 

3、指導教練不得具有公、私

立學校教職員、代理代課教師

或專（聘）任教練等支領公部

門薪給之身分。 

為體恤指導教練之

辛勞，刪除學校教

職之限定身分。 

附表一 

備註 

*上開所稱教練，須以秩序冊所

登錄至教練為限，一次比賽僅

限一位教練申請，且同次比賽

獲多項名次，以最佳成績申請

一次為限。 

附表一 

備註 

*上開所稱教練，須以秩序冊

所登錄至之教練為限，一次比

賽僅限一位教練申請，且同次

比賽獲多項名次，以最佳成績

申請一次為限。 

更正錯誤。 

附表二 

備註 

*上開所稱教練，須以秩序冊所

登錄至教練為限，一次比賽僅

限一位教練申請，且同次比賽

獲多項名次，以最佳成績申請

一次為限。 

附表二 

備註 

*上開所稱教練，須以秩序冊

所登錄至之教練為限，一次比

賽僅限一位教練申請，且同次

比賽獲多項名次，以最佳成績

申請一次為限。 

更正錯誤。 

附表三 

社會組 

附表三 

社會、高中、國中及國小組 

為培養各級學校優

秀運動人才，縣運

獎勵增加學生部

分。 

 


